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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548        证券简称：天视文化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天视文化艺术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3年发

生金额 

2022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接受劳务 8,000,000.00 186,755.30 2022年受疫情影响，未

开展大型演唱会等活动

项目，预计 2023年市场

复苏。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出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15,000,000.0

0 

1,073,359.31 2023 年随着演出市场

放开，预计 2023年演出

市场复苏。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委托关联人销售商品 30,000,000.0

0 

0 预计 2023 年公司有大

型演唱会门票销售。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 0 0 - 

其他 

租赁业务 5,000,000.00 132,804.57 预计 2023 年就大型活

动与城建天视或深圳文

体租赁场地。 

合计 - 
58,000,000.0

0 

1,392,919.18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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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名称：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文化集团”）

及其股东、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坑社区甘李路 18号甘坑客家小镇 8号楼 A栋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大帆 

备注：由于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众多，且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具有不

确定性，故在此处没有列明关联人名称明细，而以“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股东、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列示。 

（2）关联方名称：天斐（厦门）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福建省新天视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斐文旅”）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07号 3号楼第三层 B区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治寰 

（3）关联方名称：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佳华”）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前埔路 168号(五楼)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邹剑寒 

备注：由于奥佳华下属公司众多，且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具有不确定性，故在

此处没有列明关联人名称明细，而以“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列示。 

（4）关联方名称：厦门市城建天视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天视”）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南海三路 1188号城建

大厦 22 层 2213 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何章德 

（5）姓名：张治寰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兴路 5 号 1803 室 

（6）关联方名称：厦门静思琴院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思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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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563号 102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金丽娟 

    （7）关联方名称：三明城发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城发”） 

住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徐碧街道东乾路 109号城发大厦 21层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小峰 

（8）关联方名称：旗峰（厦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峰”）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北里 325号 1004 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胜杰 

（9）关联方名称：深圳华侨城文体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文体”） 

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汇新路和观光路交汇处光明文化艺术中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勇 

（10）关联方名称：厦门晶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橙文旅”）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07号 3 号楼第三层 D区之四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相家 

2、关联方关系概述 

华侨城文化集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35.60%股份；天斐文旅系公司股东，

持有公司 24.40%股份；奥佳华系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1.12%股份；张治寰先生为公司

股东，持有公司 10.09%股份；城建天视为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公司持有其 45%股份；

静思琴院系控股子公司金蛙美育（厦门）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金蛙公司 49%

股份；三明城发系控股子公司三明市华城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其 49%股

份；旗峰系控股子公司华城天视（厦门）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其 49%股

份；深圳文体为公司对外投资企业，公司持有其 49%股份；晶橙文旅系控股子公司厦门

水晶橙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持有其 49%股份。 

3、 关联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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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以上关联方提供的相关服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万元。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以上关联方销售门票、提供服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500万元。 

（3）公司委托以上关联方代理销售（含包销）演出会门票，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3,000万元。 

（4）关联方城建天视、深圳文体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场地或其他设备租赁；全

资子公司厦门汇声演出制作有限公司向以上关联方租赁器材、设备；天斐文旅向控股子

公司陕西天视传媒有限公司提供房产租赁；三明城发委托控股子公司三明市华城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三明市体育中心周边新建商业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3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闩柱、张治寰、陈圣贤、罗方刚回避表决。因回避

后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董事人数不足 3 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相关交易按照行业领域及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上述预计的 2023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

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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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

要的。且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合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天视文化艺术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天视文化艺术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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